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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十四題：保險公司為營業車輛提供的汽車保險業務  

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為今日（五月二十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劉健儀議員的提問和財經

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： 
 
問題： 
 
  有運輸業人士向本人表示，現時只有數間保險公司經營營業車輛的汽

車保險業務。在缺乏足夠競爭下，有關的保險收費一直偏高，因此大部分

的士和小巴車主選擇向保險費用較便宜的一間小型保險公司投保，而法庭

近日向該間保險公司頒布臨時清盤令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 
（一） 是否知悉，現時哪幾間保險公司有經營營業車輛的保險業務，它

們一般收取的保險收費水平，以及最高及最低的保險收費分別是多少； 
 
（二） 是否知悉在過去三年，有關的保險收費的上升幅度為何；有否了

解營業車輛的保險收費近年大幅上升的原因； 
 
（三） 鑑於本人獲悉部分保險公司正計劃大幅調高營業車輛的保險收

費，當局有何措施監管營業車輛的保險收費訂於合理的水平；會否採取措

施鼓勵更多保險公司經營該等業務，以期增加市場競爭從而使保險收費維

持在合理的水平，甚至降低；及 
 
（四） 有否了解市民對保險公司的信心有否因上述保險公司被清盤而動

搖；若然，政府有何措施加強監管保險公司（例如訂明法定的財務要求），

以避免同類事件再次發生？  
 
 



答覆： 
 
主席： 
 
（一） 在二○○八年，本港共有４７間保險公司（公司名稱列於附件一）

為各類營業車輛（包括的士、公共小巴、貨車和拖拉機）提供保險服務。 
 
  根據保險公司向保險業監理處（保監處）提供於二○○八年的實收保

費（註）總額和承保車輛數目的臨時數據，就的士、公共小巴，以及貨車

和拖拉機這三種不同類別的營業車輛所計算出來的平均保費分別為９,２
５２元、２０,８４６元和５,５４７元。 
 
  由於保監處沒有備存每一間保險公司向個別營業車輛收取的保費資

料，因此沒有最高和最低保險收費的數據。 
 
（二） 按照保險公司於過去三年就各類營業車輛向保監處提供的營業數

據，而計算出來的平均保費載於附件二： 
 
  數據顯示，各類營業車輛於二○○六年和二○○七年的平均實收保費

均有所下調。而按二○○八年的臨時數字，的士的平均實收保費上升約１

９％，相信與近年保險公司必須就交通意外事件作出的賠償金額不斷上

升，而導致營業車輛保險巿場於過去三年持續虧損有關。 
 
（三） 二○○六年和二○○七年各類營業車輛的保費均有所下調（見回

答（二））。正如其他商業服務，保險公司會按照商業原則，根據個別投

保營業車輛的承保風險、理賠因素等考慮來釐定保費水平。保監處會密切

留意市場情況，促進保險業的健康發展。 
 
（四） 保監處一直對所有保險公司實施審慎監管。《保險公司條例》已

訂明，一般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必須在香港維持與其香港保險業務的負債

相符的資產。保監處會密切監察保險公司的財政狀況，定期收集及分析主

要經營數據，亦會進行實地審查、壓力測試等，並會在必要時運用《保險

公司條例》所授予的法定權力，採取適當的干預行動，例如限制有關保險

公司可承保的金額、或要求保險公司以保險業監督的名義存放特定金額的

法定存款等，以保障保單持有人的利益。 
 
  在星輝保險有限公司因涉嫌偽造銀行存款收據而被接管一事中，保監

處已採取有效措施保障投保人及保險索償人的利益。保監處會繼續履行其

法定監管職能，促進保險業的整體穩定和保障保單持有人。 
 
（註：實收保費已扣除無索償折扣等折讓。）  

完  


